主厂房局部修缮项目造价咨询服务采购需求

1. 项目名称：主厂房局部修缮项目造价咨询服务采购项目

2. 项目地点：上海浦东新区庆达路188号

3.项目概况：
本项目为修缮工程，主要建设内容包括厂房屋面修缮、外立面更新改造及相关配套修缮工程。其中，屋面修缮包括保温、局部构造修复更新；外立面更新包括墙面整修、局部构件翻新及整体风貌提升；同时结合使用需求，新增气窗等构筑内容。为保证项目顺利实施，现拟委托一家造价咨询单位提供工程造价咨询服务。

4. 服务内容：
造价咨询单位应依据国家、上海市现行工程造价管理规定及相关计价规范，结合项目设计文件及招标人要求，完成本项目预算报告及工程量清单编制工作。主要服务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1）根据项目设计成果及相关资料，编制工程预算报告；
（2）按照现行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要求，编制工程量清单及招标控制价；
（3）配合招标人完成预算成果审核、修改及调整工作；
（4）配合招标代理单位完成工程量清单、招标控制价相关答疑工作；
（5）施工阶段开展全过程造价控制服务，包括但不限于工程变更、现场签证、进度款审核、造价测算及投资控制等相关工作；
（6）配合招标人做好与设计单位、施工单位及相关参建单位之间的造价沟通协调工作；
（7）提供与本项目造价咨询相关的其他配合服务。

5.服务范围：
本次造价咨询服务范围包括本项目修缮工程涉及的建筑、结构、装饰装修、屋面、防水、外立面、门窗及相关配套工程等内容的全过程造价咨询服务，包括但不限于：
（1）项目总投资及分项预算报告编制；
（2）工程量清单及招标控制价编制；
（3）招标阶段造价配合；
（4）施工阶段全过程造价控制；
（5）工程变更、现场签证及进度款审核；
（6）工程造价动态控制及投资分析。

6.服务期限：
（1）自合同签订之日起至完成合同约定全部造价咨询服务内容止；
（2）造价咨询单位应在招标人提供完整设计资料后，按招标人要求时限完成预算报告、工程量清单及招标控制价编制工作；
（3）施工阶段应根据项目实施进度同步开展全过程造价控制服务，及时完成工程变更、签证、进度款及相关造价审核工作；
（4）项目竣工后，应按招标人要求及时完成全过程造价控制资料整理及成果移交工作。

7.服务要求：
（1）造价咨询单位应严格执行国家、上海市现行工程造价计价规范、计量规则及相关管理规定；
（2）编制的预算报告、工程量清单及招标控制价应内容完整、计量准确、计价合理，并满足工程招标及实施要求；
（3）施工阶段应做好全过程投资控制，及时对工程变更、现场签证及进度款进行审核，确保项目投资合理可控；
（4）应充分结合项目实际情况，对主要材料、设备及市场价格进行合理分析，确保造价成果的真实性和合理性；
（5）应积极配合招标人、设计单位、施工单位及招标代理单位开展相关协调工作，对审核意见及时响应并完成调整；
（6）成果文件应满足招标人管理要求，并按要求提供纸质版及电子版成果文件；
（7）未经招标人同意，不得擅自变更项目负责人或转委托相关服务内容。
（8）为保证工程造价审核工作的独立性与公正性，本次中标的造价咨询单位及其关联单位不得再参与本项目工程竣工结算审核工作。

8.投标人资格要求：
（1）具有独立法人资格，持有有效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2）未被列入 “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 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信用中国” 网站失信被执行人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且近三年内无重大违法违规经营记录；
（3）拟派项目负责人须具有注册造价工程师执业资格（二级及以上）；
（4）近三年内至少具有一项全过程工程造价咨询或类似工程造价咨询业绩，服务内容包括预算编制、工程量清单编制、全过程造价控制等相关内容；
（5）投标人应熟悉上海市建设工程计价规则及相关管理要求，具备相应技术能力和履约能力；
（6）近三年内投标报名单位未与我公司发生过弃标或合同违约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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